
立法會：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調低煤氣費、電費及水費」議案的發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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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堃今日（十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就譚耀宗議員提出的「調低煤氣費、電費及水費」議案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女士，  

  我首先要多謝譚耀宗議員剛才提出有關調低煤氣、電費及水費的議案，及李

華明議員的修訂議案，表達了市民及工商界的心聲。我亦多謝其他發言的議員提

出的寶貴意見。  

煤氣費及電費  

  鑑於現時的經濟和就業情況，我們理解市民及工商界期望公共機構調低煤氣

費、電費及水費，減輕他們的負擔。  

  在今年四月底，我曾經促請兩家電力公司及煤氣公司積極探討如何幫助因Ｓ

ＡＲＳ（非典型肺炎）的影響而受打擊的行業渡過難關。當時，煤氣公司及兩家

電力公司於短時間內分別作出正面的回應。煤氣公司為飲食及酒店業推出延遲兩

個月繳交煤氣費計劃，以協助業界紓解現金周轉的壓力。港燈就對ＳＡＲＳ打擊

最嚴重之客戶，推出一些貸款保證計劃，向貸款機構提供擔保，方便客戶獲取借

貸，用以支付最高達三個月之電費。中電亦向所有客戶提供四億六千萬元的特別

回扣，令其百分之九十五的客戶可以享有半個月免費電力。這些安排對受影響行

業和用戶有一定的幫助。  

  在過去幾年，煤氣公司及兩家電力公司均曾因應本港的經濟情況及公眾的要

求，作出減輕市民及工商界的負擔的措施。比如–  

(一) 煤氣公司自一九九九年至今，凍結其標準收費及保養月費。  

(二) 中電分別於二○○一年及二○○二年向所有用戶發放每戶 200 元及 220 元

的「單次回饋」，及於二○○三年向所有用戶發放以二○○二年總用電量每度

1.5 仙計算，每個住宅用戶最少 250 元及每個非住宅用戶最少 700 元的回扣。  



(三) 港燈也自一九九八年開始連續六年凍結住宅用戶每月首一百五十度的電

費；在去年，約七成用戶的平均電費維持不變；在《管制計劃協議》以外，自二

○○一年起從股東資金撥款提供電費優惠予有需要的綜援人士，以及在二○○一

年提供一次過的每度電 1.5 仙的股東津貼給所有用戶。這些措施是否足夠呢？從

剛才議員的言論來看，大家都認為是不足夠。大家都希望兩間電力公司和煤氣公

司本着社會良心，希望他們可以調低電費。政府當然希望能夠和兩電達成對市民

有益的協議，而事實上我們現正在努力；但政府在現行的合約下，我們一定要取

得有關公司的同意，如剛才李華明議員所說，政府的手是被以前所簽的合約縛

着，兩間公司過往亦曾經採取措施，去減輕市民的負擔，證明他們有時都聽到大

眾的聲音。當然我希望他們繼續採取措施，考慮他們在市民眼中的形象。短線來

說，會賺少點，可能贏到市民的好感；長線來說，可能是「除笨有精」。剛才議

員亦指出，其實我們最終要處理的，是電力市場在二○○八年後，即《管制計劃

協議》屆滿後，的監管模式，我們該如何開放市場，這些問題，我們已開始研究。

如何處理二○○八年後的市場架構，對將來電費有重要的影響。  

  煤氣公司的收費基本上是不受政府的監管。在今年年初，當政府與煤氣公司

商議延續《資料及諮詢協議》時，煤氣公司因應政府的要求，改進了該協議–  

(一) 為了提高公眾安全及釐定收費的透明度，該公司將會每年向政府提供該公

司來年計劃的資本投資和網絡維修及保養的開支，及這些項目在上年度的實際開

支；  

(二) 就向公眾提供資料以加強透明度，該公司將在每年出版的小冊子(煤氣公司

資料冊)內，披露更多資料：即該公司對營運效率和環保意識的承擔、有關的措

施及其結果；及提供有關加強氣體供應系統安全及保障公眾安全的措施及其結

果。  

  雖然煤氣公司已於早前公布明年會繼續凍結收費，我同大家一樣，希望見到

煤氣公司可以更進一步，聽取大眾的心聲，回應市民大眾的素求，減低市民的負

擔。  

  電費的調整是按電力公司與政府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機制釐定的。根據

既定的機制，兩間電力公司即將呈交他們的週年電費檢討報告。在與兩電磋商明

年電費時，政府會考慮各種因素，包括電力需求和售電情況、公司的經營成本、



投資項目、股東回報、控制成本和提高生產力的措施、發展基金累積金額的最新

情況及用戶負擔能力等。雖然政府不會干預商業運作，我們會鼓勵兩間電力公

司，作為良好的企業公民，在考慮明年電力收費時，將現時的通縮的經濟情況和

市民的素求作為考慮因素之一，採取措施，減低市民在電費支出的負擔。  

中期檢討  

  譚耀宗議員的議案及李華明議員的修訂議案，都分別建議政府，在今年的中

期檢討中，針對處理有關兩電在《管制計劃協議》所得利潤。我們理解大家在現

時經濟情況下，對准許回報率的看法。我相信各位議員都知道，《管制計劃協議》

的兩個主要目的，是確保用戶以合理價格獲得可靠而有效率的電力供應、同時亦

使電力公司獲得合理投資回報，從而鼓勵其為滿足電力需求繼續投資。  

  在今年的八月至九月期間，在世界一些已經開放電力市場的地方，包括美

國、加拿大、英國和歐洲都發生大停電，正好給我們一個警號，使我們體會到可

靠安全的電力供應，至為重要。而為電力系統作出足夠的投資正是穩定足夠電力

供應的命脈，其實《管制計劃協議》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確保電力公司在

這方面作出適當的投資，亦解釋了我們在研究兩電聯網問題和將來如何開放電力

市場的問題上，我們要非常審慎，作出這麼多項研究，其實目的是確保電力供應

的穩定。  

  在進行二○○三年中期檢討期間，我們就立法會和市民關注的事宜，例如調

低准許利潤百分比以及其它財務、技術、行政及環保方面的事宜，積極與兩間電

力公司商討，希望確保兩間電力公司繼續向市民提供穩定的電力供應的前題下，

亦為消費者帶來更多經濟利益。鑑於中期檢討仍在進行，檢討的詳情在現階段不

宜披露，一旦完成工作，我們會向經濟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的結果。但我再次指

出，《管制計劃協議》是一份合約，若要對協議內容所作出修改，必須得到立約

雙方同意。作為政府，我們需要尊重合約精神，不能單方面修改協議。雖然如此，

我們會努力爭取兩間電力公司在中期檢討中，考慮議員和大眾的意見，希望可以

對協議的內容作出適當的修改。  

二○○八年後市場安排  

  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將於二○○八年屆滿，政府會就電力市場安排進行

檢討，諮詢大眾，以期為現時的《管制計劃協議》屆滿後定出本地電力市場發展

的大綱。  

東江水輸水協議  



  有關議案的第三部份，環境運輸及工務局一直與廣東省當局就東江水事宜進

行磋商，希望能盡快達成新協議。廖秀冬局長亦吩咐我代她回應議員的建議，在

商討的過程中，政府會以珍惜寶貴的水資源為原則，要求減低供水量及在協議中

加入彈性供水安排。由於協議仍在商討中，現時尚未有決定。為免影響商討的進

度，現時未能公布有關的細節及安排，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向市民及議員作出

公布。  

  由於新協議的詳情仍未定案，所以未知香港政府能否在購買東江水方面節省

開支。至於動議中要求把在購買東江水方面所節省的開支全部回饋用戶，政府會

考慮到各方面的因素，以香港整體社會利益為依歸而作出決定。  

  李華明議員在修訂議案中，建議政府同時研究開拓其他食用水的水源，其實

政府已經積極進行研究海水化淡及污水循環再用的兩個方案，希望增加本港的水

資源，從而減低對東江水的倚賴，支持香港的持續發展。  

  在海水化淡方面，水務署已於今年中聘請顧問，分別在本港兩個不同的地點

進行小型的海水化淡測試計劃，預計有關計劃的研究報告將於二○○四年底完

成。  

  水務署亦已開始研究污水循環再用的可行性，希望從技術及成本效益方面確

立以污水循環再用作為香港未來可利用的水資源之一。我們已於大嶼山昂坪推行

試驗計劃，這項計劃將於二○○五年與昂坪纜車項目同時實行。  

  多謝主席女士。  

完  

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